[bookmark: _Toc533595414]MZ0061 特困供养对象的确定和变更
一、政策依据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9号）第二章第十六条、第十八条
《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6号）第三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
二、受理条件
国家对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，或者其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无赡养、抚养、扶养能力的老年人、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，给予特困人员供养
三、申请材料
[bookmark: _GoBack]1、申请人及家庭共同生活成员（含赡、抚、扶养人，下同）身份证和户口簿；劳动能力、生活来源以及赡养、抚养、扶养情况说明；农商银行账号信息等
2、个人书面申请报告、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书面声明、如实申报承诺书及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
3、申请人婚姻状况佐证资料（结婚证、离婚证、离婚协议书、法院判决书、丧偶资料）
4、申请人财产状况佐证资料（职工安置补偿协议、征地征收协议、银行存款信息、有价证券信息、债权信息、房产信息等家庭共同生活成员拥有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资料等）
5、就业年龄内劳动能力影响程度资料（因残人员提供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；因病人员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书；劳动部门或者司法鉴定部门提供的丧失劳动能力鉴定书等）
6、因突发性、暂时性事件造成家庭基本生活难以保障的佐证资料（突发事件处理意见书、调解书、判决结案书等）
7、其他按相关规定需要提交的资料。
四、办理程序
1、受理：由本人（本人申请有困难的，可以委托村、居民委员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）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或区政务中心大厅窗口，并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，签订居民经济状况核查授权委托书，书面说明劳动能力、生活来源以及赡养抚养扶养情况。
街道办事处以及村、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人员，应当主动为其依法办理救助供养。
2、审核：应当通过入户调查、邻里访问、信函索证、群众评议、信息核查等方式，对申请人的收入状况、财产状况以及其他证明材料等进行调查核实，组织群众评议，于3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，在申请人所在村（社区）公示不少于7天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区民政局审批。
3、审批：区民政局全面审查核实街道办事处上报的调查材料和审核意见，于3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。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批准，并在申请人所在村（社区）公布不少于7天；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批准，并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
4、资金发放：区民政局
终止程序。发现特困人员不再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或者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及时告知街道办事处，由街道办事处审核并报区民政局核准后，终止救助供养并予以公示。
五、专线内操作流程
“湖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”
六、办结时限
30个工作日
七、收费标准
免费
八、咨询查询
办理地点：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
咨询电话：0731--22232639
九、附属表单
1）株洲市石峰区特困供养人员申请审批表
十、附属台账
无
株洲市石峰区特困供养人员申请审批表
	申请人
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
	身份证号  码
	
	联系电话
	
	

	户  口
性  质
	
	供 养 形 式
（分散、集中）
	
	

	家  庭  住  址
	

	个 人 财 产 情 况
	

	主要社会关系（称谓、姓名、联系方式）
	

	申请理由
	

	村（社区）意见
	
	街道审核
意见
	
	区民政局审批
意见
	

	备注
	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村（社区）、街道、区民政局各存一份。


